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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消防文员队
伍建设，规范消防文员管理工作，充
分发挥消防文员作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海南省消防条例》、《消防文员
协助开展消防监督工作规定（试行）》
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消防文员，
是指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
所以及有关部门从事消防宣传、社会
培训、档案管理、窗口受理服务等辅
助性工作和协助开展建设工程消防
监督管理、火灾事故调查、消防监督
检查、消防行政案件办理等消防监督
工作，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管
理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消防文员的招用和管理
应当坚持工作需要、因事设岗、合理
使用、规范管理、财政保障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消防工作需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
或者公开招录的方式聘用消防文员
充实消防力量，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
预算予以保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
备消防文员，开展本级消防安全网格
化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负责消防文员的经费保障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助开展
消防文员招录工作；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负责消防文员的招录、培训和管理
工作；用人单位负责消防文员的使用
和日常管理。

第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履行以下职责：

（一）建立完善消防文员管理制
度，明确管理人员和责任；

（二）明确消防文员的工作岗位

及职责范围；
（三）建立消防文员管理档案，如实

记录其基本情况、工作情况、教育培训情
况、奖惩情况等；

（四）对消防文员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五）定期组织考评，按照权限评定
消防文员岗位等级，落实奖惩措施；

（六）向社会公示本单位消防文员的
姓名、照片、工作范围和举报投诉途径等
情况；

（七）核查处理社会单位或者人民群
众对消防文员的投诉和举报。

第七条 消防文员的招录计划由当
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消防工作任
务，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消防文员应符合下列基本
条件：

（一）年龄满18周岁，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
法，品行良好，热爱消防事业；

（二）无犯罪记录和吸食毒品史；
（三）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毕业以上

学历，具备与应聘工作岗位相适应的专
业知识技能；其中，从事协助开展消防监
督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全日制大学本科
毕业以上学历；

（四）身体健康，符合军队接收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体格检查标准。

第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与
所招录的消防文员签订并依法履行劳
动合同。

第十条 消防文员岗位分为业务
辅助类和协助执法类。

业务辅助类消防文员可以从事
文秘内勤、消防宣传、消防培训、窗口
受理、档案管理、火灾隐患举报投诉
受理、网络系统管理、接警调度以及
社会化指导（含派出所消防工作指
导、“网格化”管理指导）等非执法工
作。

协助执法类消防文员可以对社会
单位开展日常防火检查，协助公安消
防监督执法人员开展建设工程消防监
督管理、火灾事故调查、消防监督检
查、办理消防行政案件等工作。

第十一条 协助执法类消防文员，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对社会单位开展日常防火检
查和协助开展消防监督检查的消防文
员，应当同时具备三级以上（含三级）
公安消防岗位资格和消防职业技能中
级以上（含中级）职业资格；

（二）协助开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

管理、办理消防行政案件、开展火灾事故调
查的消防文员，应当具备二级以上（含二
级）公安消防岗位资格。

第十二条 消防文员实行岗位层级晋
升机制。每类岗位从低到高设置五、四、
三、二、一共五个等级，每级从低到高分为
一至三档，依照统一考核标准、内容、办法，
经考核合格可以晋升1档。

第十三条 消防文员应当遵守以下规
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用人单
位的管理制度；

（二）认真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服
从管理；

（三）工作时间着统一制式服装，佩戴
工作证件；

（四）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消防文员应当按照岗位职
责需求，接受岗前培训、在岗培训、晋级培
训。培训内容应当根据国家相关职业标准
和岗位职责确定。

消防文员的岗前培训时间不少于30
天，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消防文员
的岗位业务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15天。

第十五条 协助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建
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办理消防行政案件、
开展火灾事故调查的消防文员，应当在公

安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带领下开展工
作，并由公安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对其
工作结果进行核对确认。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建立健全消防文员档案并加强管
理，消防文员劳动关系解除后，应当及
时将其档案移交相关部门。

第十七条 消防文员实行年度考
核制度。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组织
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称
职、不称职4个等级。考核结果作为
对消防文员奖惩、续聘的主要依据。

第十八条 消防文员的工资与其
岗位类别和岗位层级挂钩，具体标准
由所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会同同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
消防文员工作需要和财力状况，按照
不低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确
定。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
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为消防文
员办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
社会保险并缴纳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条 消防文员因工受伤、
致残、死亡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
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落实各

项工伤待遇；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对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显著成绩
的消防文员，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条 消防文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二）年度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岗位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
的；

（三）严重违反纪律和规章制度的；
（四）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可解除劳动合同的其

他情形。
消防文员因违法违规或受到处罚而解除

劳动合同的，各级公安消防机构不得再次将其
招录为消防文员。

第二十三条 消防文员在协助消防监督
执法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日常防火检查中，未按照规定的内
容进行检查的；

（二）对日常防火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
或者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报告的；

（三）擅自或者违规从事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消防验收和建设工程备案抽查，消防
监督检查，火灾事故调查等工作的；

（四）伪造、篡改法律文书、档案资料，或者
私自存留、损毁法律文书、档案资料的；

（五）接受有关单位、个人的财物、宴请，
或者利用工作之便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
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以及谋取其他利益
的；

（六）其他违法违规开展消防监督执法活
动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消防文员管理暂行办法

琼府办[2016]168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消防文员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7月19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海南省消防文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罗凤灵

代课两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辞退时，也只是一句话。对这样的劳
动关系，被辞退者应该如何主张合法
权益？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获悉，该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
决：代课老师钟某与临高县新盈镇某
学校存在劳动关系，判令校方支付被
辞退者钟某6000元，包括两年经济补
偿金4000元和一个月工资2000元。

2013年5月至2015年7月1日，
钟某在临高县新盈镇某学校工作，担
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两年来，

该校没有依法与钟某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而是口头约定钟某每月工资2000
元，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半共23节
课。平时，该校没有制作工资单，钟某
每月都是签名领工资。2015年7月1
日，该校有关负责人口头辞退了钟某，
并没有提前通知。

后钟某将学校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临高县新盈镇某学校支付一个月工
资、经济补偿金和两倍工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钟某在临
高县新盈镇某学校工作2年多并受其
管理，从事该校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双方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虽然没
有订立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应
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解
除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据此，钟某主张该校支付一个
月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具有事实根据
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二
倍工资的主张因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
持，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钟某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遂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那么钟某为何不能获得两倍工

资？二审法官解释：根据我国《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
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计算。

二审法官指出，2013年6月，临
高县新盈镇某学校就应该和钟某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此时该校并未和钟某
签合同，钟某的合法权益则受到了侵

害，钟某应当于2014年6月知道，自
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起至2015
年 6月，应请求该校支付两倍工资。
然而，钟某于2015年7月23日才申
请仲裁请求两倍工资，已超过仲裁时
效。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该法官提醒广大劳动者，当自身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与用人
单位协商，协商未果可向有关部门申
请调解和仲裁，调解或仲裁不成时再
向法院起诉。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者
在申请仲裁时不能超过法定时限，如
果超过法定时限，有关申请可能会不
被受理，致使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代课两年没签约，被口头辞退后将校方告上法庭

临高一被辞代课教师获赔6000元

公益环保艺术展
呼吁公众
爱护海洋

8月22日，在海口西海岸
沙滩上，观众在欣赏用废弃铁
艺制作的艺术品《海龟》。

近日，由吗哪书房联合南
海网主办的“大海，你好吗？”
海洋公益环保艺术展，在海口
喜来登酒店的沙滩上举行。此
次展览共展出了43件用自然
材质创作成的艺术作品，用强
烈的视觉冲击，唤醒人们对海
洋环境的关注和反思。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5
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宋国强 通讯员
林林）8月22日上午，在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协
调下，因船舶沉没而遇险的3名渔民全部获救。

今天上午8时17分，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
接到报警：一艘渔船在澄迈县包港港外沉没，3
人落水，请求救助。为保证遇险渔民安全，海口
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包括将险
情通报渔业管理部门，要求其协调附近水域的
渔船前往救援；要求澄迈县应急办组织救助等。

8时51分，落水渔民被附近渔船成功救起。

澄迈一渔船沉没
3渔民获救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烽）今天18时03分许，海口警方110指挥中心
接一妇女报警称：在丘海大道某小区，有人持枪
威胁其儿子。接报后，海口警方迅速启动城市
巡逻防控快速反应机制，指令辖区秀英公安分
局便衣、派出所民警等单位警力到场处置。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后，其中一名男子拒绝
接受检查突然逃跑，民警立即追赶。该男子边
跑边从皮包中掏出手枪向民警射击，民警鸣枪
警告，该男子仍继续逃跑并不停向民警射击，民
警紧追不放。该男子逃跑至外运路试图劫持停
在路边的一辆小轿车，民警果断开枪将其击毙，
当场缴获手枪一支、子弹102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海口警方快速处置一起持枪犯罪案件

一男子持枪拒捕被击毙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李文君）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纪委
日前对省榆亚盐场党委书记陈高锋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高锋在担任榆亚盐场党委书记、场
长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在项目合作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滥用职权造成巨额国有财产损失。其
行为已涉嫌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省纪委常委
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陈高锋开除党籍处分，由省
榆亚盐场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榆亚盐场党委书记
陈高锋被开除党籍


